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郭晓光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河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瑞华女士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６４７，４６２，７９８．０５ ８０５，８７５，６５９．１８ －１９．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６５，４６２，８８３．６０ ６７，５８１，９１１．５９ －３．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６８，２９３，７１４．２７ ６７，４９４，８８４．５９ １．１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６２８，３９９，８０９．４６ ３５５，０６７，５２２．７１ ７６．９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９１１ ０．１９７３ －３．１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９１１ ０．１９７３ －３．１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８１％ ３．３６％ －０．５５％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８，２０３，９７４，３３０．６６ ７，８９６，２４８，９２７．０４ 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３７６，６０１，６２４．１１ ２，２９４，５４３，７３４．２１ ３．５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３，９２０，３３０．０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５２６，１８１．８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９８，３０１．６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７３５，９１８．５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７４，２９９．３１

合计

－２，８３０，８３０．６７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２，８７８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凯得控股

有限公司

国家

２６．１２％ ８９，４５７，３５５ ０

广州电力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８．３５％ ６２，８５１，６９３ ０

广州开发区工

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４．４１％ ４９，３５８，８２８ ２，８９０，０２８

广州黄电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５％ １１，９９１，３５９ ０

广州港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６５％ ５，６４８，１０８ ０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７６％ ２，５８８，０４６ ０

中国能源建设

集团广东省电

力第一工程局

国有法人

０．７２％ ２，４６２，８００ ０

中国建设银

行

－

诺德价值

优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６４％ ２，２０１，４７８ ０

兴业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

兴

业天津

２００８－４

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４７％ １，６１８，１７５ ０

清华大学教育

基金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４７％ １，６０２，０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州凯得控股有限公司

８９，４５７，３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９，４５７，３５５

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６２，８５１，６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２，８５１，６９３

广州开发区工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４６，４６８，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６，４６８，８００

广州黄电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９９１，３５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９９１，３５９

广州港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５，６４８，１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４８，１０８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５８８，０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８８，０４６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

力第一工程局

２，４６２，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６２，８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

诺德价值优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０１，４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０１，４７８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兴业

天津

２００８－４

号

１，６１８，１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１８，１７５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１，６０２，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０２，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广州凯得控股有限公司

、

广州开发区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属于同一控制

人下的一致行动人

。

除上述股东外

，

其他前十名股东

，

公司未知其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为人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报告期内由于广东地区新增机组投入运营，西电东输至广东地区电量增长，以及公司

８＃

机组停机检修及改

造等因素导致公司上网电量同比减少，营业收入下降

１９．６６％

。

２

、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７６．９８％

，主要是

①

报告期内公司

控股子公司广州锦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项目—锦泽园对外预售收到预售楼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②

报

告期内因上网电量同比下降，导致燃料耗用量同比减少，同时由于燃料采购价格同比下降，导致燃料采购支出同

比减少所致。

（二）主要会计报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报告期末与本年初相比，应收票据减少

７５．００％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回的应收票据款增加所致。

２

、报告期末与本年初相比，在建工程增加

１

，

０１０．３４％

，主要是报告期内机组改造支出增加所致。

３

、报告期末与本年初相比，应付票据减少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报告期内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兑付所致。

４

、报告期末与本年初相比，应付利息减少

７１．３２％

，主要是报告期内中期票据应付利息到期兑付所致。

５

、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营业外收入增加

４８．４０％

，主要是恒运东区热力公司确认合同违约金

收入，而上年同期没有发生此项业务所致。

６

、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营业外支出增加

７８２．７０％

，主要是报告期内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同比增

加所致。

７

、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２７８．３９％

，主要是报告期内银行

票据保证金解冻转存款增加，而上年同期未发生此项业务所致。

８

、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３３．２８％

，主要是报告期内因上网

电量同比下降，导致燃料耗用量同比减少，同时由于燃料采购价格下降，相应发生的燃料采购支出同比减少所致。

９

、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

４０．０３％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

锦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项目—锦泽园对外预售，按预售楼款预缴相关税费同比增加，以及报告期内实际缴

纳的上年第四季度企业所得税同比增加所致。

１０

、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

４９．３２％

，主要是报告期内划转

银行票据信用证保证金同比减少所致。

１１

、 本年初至报告期末， 与上年同期相比，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增加

２４６．１４％

，主要是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１２

、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

３７．２５％

，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的技术改造工程款同比增加所致。

１３

、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支付收购广东

电力设计院所持恒运

Ｃ

厂

１％

股权的股权转让款，而报告期内未发生此项业务所致。

１４

、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上年同期公

司支付收购广东电力设计院所持恒运

Ｃ

厂

１％

股权对应已宣告分配未领取的股利， 而报告期内未发生此项业务所

致。

１５

、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

４９．３４％

，主要是报告期内减少借款所致。

１６

、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报告期内无

收到的筹资性往来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广州凯得

控股有限

公司

只要公司仍直接或间接对上市公司拥有控制权或

重大影响

，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

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

公司将不会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目前或未来所从

事的业务发生或可能发生竞争的业务

。

如本公司

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

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现有经营活

动可能在将来与上市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或与上市

公司发生利益冲突

，

本公司将放弃或将促使本公

司之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

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无条件放弃可能发

生同业竞争的业务

，

或将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

控

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

其他公司以交易公平

、

公允的市场价格

，

在适当时

机全部注入上市公司

。

２００９

年

０９

月

０４

日

直接或间

接对上市

公司拥有

控制权或

重大影响

期间

严格遵守承

诺

广州电力

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

在作为穗恒运的股东期间

，

公司及其全资

、

控股下

属企业

，

包括其控制的全部属下企业

：１、

在广州市

萝岗区

、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

、

广州出口加工区和广州保税区区域内

，

市

电力除目前参股恒运

Ｃ

厂

、

恒运

Ｄ

厂之外没有发电

供热项目

，

并承诺不另在前述区域内投资经营发

电供热业务项目

。 ２、

在上述区域外

，

如果市电力

与穗恒运拟投资同一发电供热项目

，

市电力保证

不损害穗恒运的利益

，

在穗恒运进行有关表决时

，

市电力应回避表决

。 ３、

穗恒运就拟新投资建设任

何发电供热项目进行有关表决时

，

市电力承诺不

利用其股东权利剥夺或限制穗恒运投资发电供热

项目的机会

。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２８

日

作为穗恒

运的股东

期间

严格遵守承

诺

广州开发

区工业发

展集团有

限公司

本次认购的股份

，

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得转让

，

在限售期限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和深交

所的规定执行

。

２００９

年

０９

月

０４

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

严格遵守承

诺

广州开发

区工业发

展集团有

限公司

只要公司仍直接或间接对上市公司拥有控制权或

重大影响

，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

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

公司将不会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目前或未来所从

事的业务发生或可能发生竞争的业务

。

如本公司

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

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现有经营活

动可能在将来与上市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或与上市

公司发生利益冲突

，

本公司将放弃或将促使本公

司之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

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无条件放弃可能发

生同业竞争的业务

，

或将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

控

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

其他公司以交易公平

、

公允的市场价格

，

在适当时

机全部注入上市公司

。

２００９

年

０９

月

０４

日

公司仍直

接或间接

对上市公

司拥有控

制权或重

大影响期

间

严格遵守承

诺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是否就导

致的同业

竞争和关

联交易问

题作出承

诺

是

承诺的解

决期限

作为公司的股东期间

解决方式 遵守承诺

承诺的履

行情况

严格遵守承诺

四、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

股数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数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

面值

（

元

）

报告期

损益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合计

０．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说明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法人代表）：郭晓光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１

证券简称：穗恒运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５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发出书面通知，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穗恒运

Ａ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６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发出书面通知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５

人

，

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５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发表监事会对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本公司监事仔细核查了《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一致认为：《广州恒运企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系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１３

号〈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

２００７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编写的。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持续督导工作报告书

独立财务顾问

二〇一三年四月

本独立财务顾问保证持续督导工作报告意见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持续督导工作报告意见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州电

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２５

号）核准，本次共发行

７６

，

０２０

，

１５０

股，其中：

向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电力”）发行共计

６２

，

８５１

，

６９３

股的人民币普通股、向广州开发区工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区工总”）发行共计

２

，

８９０

，

０２８

股的人民币普通股、向广州港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港能源”）发行共计

５

，

６４８

，

１０８

股的人民币普通股、向广东省电力第一工程局（以下简称“电力一局”）发行共

计

２

，

４６２

，

８００

股的人民币普通股、向广州市国营黄陂农工商联合公司（以下简称“黄陂农工商”）发行共计

１

，

４４５

，

０１４

股的人民币普通股、向广州市源润森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润森”）发行共计

７２２

，

５０７

股的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为广州恒运热电（

Ｃ

）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运

Ｃ

厂”）

５０％

股权和广州恒运热

电（

Ｄ

）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运

Ｄ

厂”）

４５％

股权，具体包括：开发区工总持有的恒运

Ｄ

厂

４％

股权；市电力持

有的恒运

Ｃ

厂

４４％

股权、恒运

Ｄ

厂

３４％

股权；港能源持有的恒运

Ｃ

厂

４％

股权、恒运

Ｄ

厂

３％

股权；电力一局持有的恒运

Ｃ

厂

２％

股权、恒运

Ｄ

厂

１％

股权；黄陂农工商持有的恒运

Ｄ

厂

２％

股权；源润森持有的恒运

Ｄ

厂

１％

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穗恒运”）将持有恒运

Ｃ

厂

９５％

的股权，恒运

Ｄ

厂

９７％

的股权。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穗恒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５３

号）、《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

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５４

号）之有关规定，对穗恒运及其控股股东广州凯得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凯德控股”）进行持续督导。 本独立财务顾问现将相关事项的督导意见发表如下：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标的资产

根据穗恒运与开发区工总、市电力、港能源、电力一局、黄陂农工商、源润森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协议》，本次发行股份所购买资产为恒运

Ｃ

厂

５０％

股权和恒运

Ｄ

厂

４５％

股权，具体包括：开发区工总持有的

恒运

Ｄ

厂

４％

股权；市电力持有的恒运

Ｃ

厂

４４％

股权、恒运

Ｄ

厂

３４％

股权；港能源持有的恒运

Ｃ

厂

４％

股权、恒运

Ｄ

厂

３％

股权；电力一局持有的恒运

Ｃ

厂

２％

股权、恒运

Ｄ

厂

１％

股权；黄陂农工商持有的恒运

Ｄ

厂

２％

股权；源润森持有的恒运

Ｄ

厂

１％

股权。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发行股份数

（

万股

）

恒运

Ｃ

厂 恒运

Ｄ

厂

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４％ ３４％ ６，２８５．１７

广州开发区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４％ ２８９．００

广州港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４％ ３％ ５６４．８１

广州市国营黄陂农工商联合公司

－ ２％ １４４．５０

广州市源润森实业有限公司

－ １％ ７２．２５

广东省电力第一工程局

２％ １％ ２４６．２８

合计

５０％ ４５％ ７，６０２．０１

本次交易完成后，穗恒运将持有恒运

Ｃ

厂

９５％

股权和恒运

Ｄ

厂

９７％

股权。

（二）资产的交付、过户情况

１

、资产的交付与过户

穗恒运在获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后，与各交易对象进行了相关资产的交割。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原由市电力、开发区工总、港能源、电力一局、黄陂农工商、源润森合计持有的恒运

Ｄ

厂

４５％

股

权已经变更登记至穗恒运名下，且于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原由市电力、港能源、电力一局合计持有的恒运

Ｃ

厂

５０％

股权已经变更登记至穗恒运名下，且

于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萝岗分局办理完毕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

、验资、新增股份登记与上市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立信羊城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向穗恒运出具了《验资报告》（［

２０１１

］羊验

字第

２１８９８

号）。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穗恒运已经完成向市电力、开发区工总、港能源、电力一局、

黄陂农工商、源润森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与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相关资产的股权过户手续，增加注册资本

７６

，

０２０

，

１５０．００

元。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本次向市电力、开发区工总、港

能源、电力一局、黄陂农工商、源润森发行新增的

７６

，

０２０

，

１５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办理完毕股份登

记托管手续。 穗恒运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穗恒运披露了《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

告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根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恒运

Ｃ

厂

５０％

股权及恒运

Ｄ

厂

４５％

股权已过户至穗恒运名下，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资产过户事宜已经完成。认

购人就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完成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 穗恒运就股本的增加

已经完成验资工作。 穗恒运尚需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相应内容并办理工商备案登记手续。

３

、其他事项

（

１

）公司章程修改及公司登记变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穗恒运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改等相关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穗恒运办理完成重组后的公司工商登记变更。

（

２

）股份锁定与解禁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作为有限售条件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中，广州电力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认购的

６２

，

８５１

，

６９３

股、广州港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认购的

５

，

６４８

，

１０８

股、广东省电力第一工程局认购的

２

，

４６２

，

８００

股、广州市源润森实业有限公司认购的

７２２

，

５０７

股等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７

日，

鉴于该日为非交易日，因此实际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上述股份已如期解禁。此外，向广州开发区工

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

２

，

８９０

，

０２８

股股份、向广州市国营黄陂农工商联合公司发行的

１

，

４４５

，

０１４

股股份限售期

为

３６

个月，解禁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目前暂未解禁。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认为：截止本持续督导工作报告出具之日，穗恒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标的资

产交付、过户手续均依法完成。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承诺事项及承诺履行情况概述

１

、穗恒运的相关承诺

（

１

）关于部分经营性房产权证办理的承诺

因历史原因，恒运

Ｃ

厂存在部分配套建筑物未办理房产证的权属瑕疵问题。 具体如下：

序号 建筑物名称

评估值

（

万元

）

占恒运

Ｃ

厂

总评估值

１

循环水泵房

（

包括水池

） ２，２０３．７５ １．６３％

２

夏园恒运大厦

９１２．０９ ０．６７％

３

石膏脱水间

３８４．８１ ０．２８％

４

电控综合楼

１５４．６０ ０．１１％

恒运

Ｄ

厂存在部分配套建筑物未办理房产证的权属瑕疵问题。 具体如下：

序号 建筑物名称 评估值

（

万元

）

占恒运

Ｄ

厂

总评估值

１

化学控制室

、

水泵间

、

加药间

、

除盐

２３９．４４ ０．２１％

２

配电室

２２０ＫＶＧＳＩ ４１１．５１ ０．３７％

穗恒运就以上问题做出承诺：本公司（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广州恒运热电（

Ｃ

）厂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恒运

Ｃ

厂”）、广州恒运热电（

Ｄ

）厂有限责任公司的部分经营性房产，因土地使用权人与地上建筑物所

有权人分离等原因，尚未办理房产证。 本公司承诺，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直接办理或督促并确保相关企业办理

完毕相关经营性房产的房产证。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恒运

Ｃ

厂拥有的夏园恒运大厦房产因历史原因尚未办理房产

证，本公司承诺，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督促恒运

Ｃ

厂以市场公允价值将其出售给无关联的第三方，以解决房屋

所有权瑕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恒运

Ｃ

厂已将其拥有的夏园恒运大厦房产以市场公允价值（

９１９．７２

万元）出售给无关联

的第三方。恒运

Ｃ

厂、恒运

Ｄ

厂相关经营性房产均已取得国有土地证，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取得房地产证。截至本报

告书签署日，穗恒运履行完毕了处理所有权存在瑕疵的部分房屋的及办理完成恒运

Ｃ

厂、

Ｄ

厂部分经营性房产的房

产证的承诺。

（

２

）为避免潜在同业竞争问题采取有效措施的相关承诺

穗恒运对本次重组后解决与第二大股东市电力存在潜在同业竞争问题的制度性安排及相关保障措施相关说

明如下：

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上，穗恒运拟在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修订公司章程，在公司章程中增加市电力承诺事

项的约束条款。 具体包括：

１

、如果市电力与穗恒运拟投资同一发电供热项目，市电力保证不损害穗恒运的利益，在

穗恒运进行有关表决时，市电力应回避表决。

２

、穗恒运就拟新投资建设任何发电供热项目进行有关表决时，市电

力不利用其股东权利剥夺或限制穗恒运投资发电供热项目的机会。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该承诺已履行完毕，穗恒运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２

、穗恒运控股股东凯得控股的相关承诺

（

１

）关于部分经营性房产权证办理的承诺

凯得控股就恒运

Ｃ

厂和恒运

Ｄ

厂存在部分配套建筑物未办理房产证的权属瑕疵问题做出承诺：因历史原因，本

公司控股公司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穗恒运”）控股的广州恒运热电（

Ｃ

）厂有限公司、广州恒

运热电（

Ｄ

）厂有限公司存在部分配套建筑物未办理房产证的权属瑕疵情况。 本公司承诺将协调各相关政府部门，

保证在办理房产证之前该等建筑物能够正常使用，并协调办理房产证消除权属瑕疵。 如果出现因该等权属瑕疵而

导致上市公司穗恒运的损失，由本公司承担。

本公司（广州凯得控股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穗恒运”）的下属公

司广州恒运热电（

Ｃ

）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运

Ｃ

厂”）拥有的夏园恒运大厦房产因历史原因尚未办理房产

证，穗恒运已承诺，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督促恒运

Ｃ

厂以市场公允价值（但不低于人民币

９１２．０９

万元的评估值）

将其出售给无关联的第三方，以解决房屋所有权瑕疵。如恒运

Ｃ

厂以低于人民币

９１２．０９

万元价格出售夏园恒运大厦

的，其差额由本公司补齐；如恒运

Ｃ

厂不能在前述承诺期限内出售夏园恒运大厦时，本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

前以不低于人民币

９１２．０９

万元的价格收购。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穗恒运已履行完毕了上述承诺，凯得控股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

２

）避免潜在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 本公司控股股东凯得控股承诺： 只要公司仍直接或间接对上市公司拥有控制权或重大影

响，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将不会从事任何

与上市公司目前或未来所从事的业务发生或可能发生竞争的业务。

如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现有经营活

动可能在将来与上市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或与上市公司发生利益冲突， 本公司将放弃或将促使本公司之全资子公

司、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无条件放弃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或将本公

司之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以交易公平、公允的市场价格，在

适当时机全部注入上市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凯得控股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３

、交易对象的相关承诺

（

１

）股份锁定期承诺

开发区工总、黄陂农工商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在限售期限届满后按

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规定执行；市电力、港能源、电力一局、源润森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得转让，在限售期限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规定执行。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市电力、港能源、

电力一局、源润森本次认购的股份，已锁定满十二个月，上述股份已如期解除限售。 开发区工总、黄陂农工商本次

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目前仍处于限售期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市电力、港能源、电力一局、源润森承诺关于本次认购股份锁定的承诺已履行完毕；开

发区工总、黄陂农工商关于本次认购股份锁定的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 所有交易对方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

２

）开发区工总、黄陂农工商避免潜在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广州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控制的本公司股东开发区工总、 黄陂农工商承

诺：只要公司仍直接或间接对上市公司拥有控制权或重大影响，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本

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将不会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目前或未来所从事的业务发生或可能发

生竞争的业务。

如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现有经营活

动可能在将来与上市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或与上市公司发生利益冲突， 本公司将放弃或将促使本公司之全资子公

司、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无条件放弃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或将本公

司之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以交易公平、公允的市场价格，在

适当时机全部注入上市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该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开发区工总、黄陂农工商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

３

）市电力为消除潜在的同业竞争可能性出具的承诺

市电力作为穗恒运潜在的第二大股东， 虽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情况， 但为了消除潜在的同业竞争可能

性，市电力已作出如下承诺：

鉴于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穗恒运”）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市电力”）是穗恒运潜在的第二大股东。

截止目前，市电力与穗恒运不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但为避免将来出现同业竞争关系，市电力承诺，在作为穗

恒运的股东期间：

１

、在广州市萝岗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出口加工区和广州保税区区域内，

市电力除目前参股恒运

Ｃ

厂、恒运

Ｄ

厂之外没有发电供热项目，并承诺不另在前述区域内投资经营发电供热业务项

目。

２

、在上述区域外，如果市电力与穗恒运拟投资同一发电供热项目，市电力保证不损害穗恒运的利益，在穗恒

运进行有关表决时，市电力应回避表决。

３

、穗恒运就拟新投资建设任何发电供热项目进行有关表决时，市电力承诺不利用其股东权利剥夺或限制穗

恒运投资发电供热项目的机会。

市电力确认并声明，市电力在签署本承诺函时是代表其本身和其全资、控股下属企业签署，包括其控制的全

部属下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该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市电力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督导期内，除有关股份锁定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尚在继续履行外，本次重组中作出承诺的各方均已履行

完毕了相关承诺。

三、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一）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根据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０

）羊专审字第

１８０２９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标的资产恒运

Ｃ

厂

２０１０

年度预测净利润为

６

，

１５９．５３

万元；根据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０

）羊专审字第

１８０３０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

告》，标的资产恒运

Ｄ

厂

２０１０

年度预测净利润为

９

，

９３９．０７

万元。 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净利润总额为

１６

，

０９８．６０

万元。

根据《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标的资产恒运

Ｃ

厂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１０

，

０４８．０８

万元；资产恒运

Ｄ

厂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１６

，

３００．９４

万元。 标的资产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总额为

２６

，

３４９．０２

万元。

由上，标的资产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超出盈利预测数

１０

，

２５０．４２

万元，盈利预测完成率为

１６３．６７％

。

（二）穗恒运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根据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０

）羊专审字第

１８０２５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穗恒运

２０１０

年度备考合

并预测净利润为

１６

，

７６４．９５

万元。

根据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１

）羊查字第

２１４７７

号《审计报告》，穗恒运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合并净利润为

２７

，

１３９．８３

万元。

由上，穗恒运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超出盈利预测数

１０

，

３７４．８８

万元，盈利预测完成率为

１６１．８８％

。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穗恒运在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经营业绩显著提高，持续盈利能力增强。 标的

资产和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均大幅度超过盈利预测数。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本次交易完成后，随着标的资产的注入，穗恒运合计持有恒运

Ｃ

厂

９５％

股权和恒运

Ｄ

厂

９７％

股权，穗恒运新增权

益装机容量

４８

万千瓦，权益装机容量达

９８．１

万千瓦，权益装机规模得到大幅提升，为公司以后主营业务发展提供巨

大空间。

穗恒运将通过合理安排机组的生产和运行方式，提高机组的经济效益，确保机组多发电、满发电；通过合理安

排煤炭采购计划，确保燃料稳定供应并最大限度降低成本。 穗恒运将进一步拓展新的投资业务，延长发电产业链，

要继续寻求市场及政策机遇，力争扩大发电产业规模，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争取再上新的发电机组。

２０１１

年度，穗恒运主营业务收入

３２８

，

０７３．０５

万元，较

２０１０

年度增长

１０．７５％

。 根据《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穗恒运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主营业务分行业或产品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或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

）

工业

３２８

，

０７３．０５ ２７８

，

８８７．８４ １４．９９％ １０．７５％ １７．４３％ －４．８４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电 力

２９６

，

３８８．２４ ２５３

，

１９０．２３ １４．５７％ ９．９７％ １７．６６％ －５．５９

蒸 汽

３１

，

５５１．０６ ２５

，

６１３．９１ １８．８２％ １８．６９％ １５．３０％ ２．３９

脱硫剂

１３３．７５ ８３．６９ ３７．４３％ ４．９７％ ６．１０％ －０．６７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广东地区

３２８

，

０７３．０５ ２７８

，

８８７．８４ １４．９９％ １０．７５％ １７．４３％ －４．８４

２０１２

年度，穗恒运主营业务收入

３０９

，

３２５．９２

万元。 根据《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穗

恒运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主营业务分行业或产品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或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工业

３０９，３２５．９２ ２３８，７６１．９９ ２２．８１％ －５．７１％ －１４．３９％ ７．８２％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电 力

２７８，３００．２５ ２１４，２４９．７４ ２３．０１％ －６．１％ －１５．３８％ ８．４４％

蒸 汽

３０，６９０．０６ ２４，２７６．６８ ２０．９％ －２．７３％ －５．２２％ ２．０８％

脱硫剂

３３５．６１ ２３５．５７ ２９．８１％ １５０．９２％ １８１．４９％ －７．６２％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广东地区

３０９，３２５．９２ ２３８，７６１．９９ ２２．８１％ －５．７１％ －１４．３９％ ７．８２％

本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穗恒运的权益装机规模得到大幅提升，为公司以后

主营业务发展提供巨大空间。 穗恒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顺利实施，扩大了规模，夯实了电力主业，理顺了公司股

东与控股子公司股东间的关系，提升了管理能力，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增强了未来的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本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认为：穗恒运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督导期内修改了

公司《章程》，不断建立健全内控制度。 公司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管理制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有关

信息，公司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保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本财务顾问将继续在督导期内督促公司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修订、健全、完善其内控制度，并遵照执行。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本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各方严格按照重组方案履行责任和义务，实际实施方案

与公布的重组方案不存在差异，未发现上市公司及承诺人存在可能影响上市公司履行承诺的其它情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包德元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欧大江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杨玺

公司负责人包德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欧大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玺声明：保证

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９，８８７，５５９，２０１．２７ ９，６７９，４６５，４７６．２３ ２．１５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４，４２４，８５４，６７０．０４ ４，１９５，０８６，６７０．０２ ５．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２３ ２．１２ ５．１９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６９，８５５，２７３．９６ ４７９．７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４ ６００．００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２１，８０８，５９０．３９ ２２１，８０８，５９０．３９ ５０．４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 ０．１１ ５７．１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５．１５ ５．１５

增加

１．３７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３．０２ ３．０２

减少

０．６７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２３，２１７，６４６．９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１６，７６０．６２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０２８，１３０．３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０，５５７，４３３．３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７２，２５０．０８

合计

９１，７２１，０９４．０２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６７７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９７０，５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香港中华煤气投资有限公司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港华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８，５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１４８，５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５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香港中华煤气

（

深圳

）

有限公司

１６，５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２９９，９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ＬＯＦ）

７，８０９，２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７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金创资产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７，０４９，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１．１

公司报告期内资产、负债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比上年期末增减

（％）

应收账款

３７０，１５４，３５３．５２ ２６５，５０８，９９１．８７ ３９．４１

存货

２１２，３８０，８１８．２１ ４１９，２１８，０１１．７７ －４９．３４

其他流动资产

１１，１３１，３５４．２９ ２３，３１７，３８６．９２ －５２．２６

应付职工薪酬

５１，０５５，３２１．５１ １３２，０４９，６２２．６３ －６１．３４

应交税费

１０７，８５２，３５６．８３ ５６，２９３，９６６．７５ ９１．５９

变动原因：

（

１

）应收账款增加主要系报告期本公司管道天然气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

２

）存货减少主要系报告期本公司之子公司华安公司液化石油气销售速度增加所致。

（

３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主要系报告期本公司期初留抵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本期抵扣所致。

（

４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系报告期本公司将上年末计提的年终奖和保险费用等予以支付所致。

（

５

）应交税费增加主要系报告期本公司利润总额增加导致计税基数增加所致。

３．１．２

公司报告期内利润表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税金及附加 �

８，５３４，７８１．４５

�

６，１６６，５３３．５５ ３８．４０

营业外收入 �

１２４，２２３，７２０．２２ ５，７１０，７５２．７５ ２，０７５．２６

利润总额

３０２，９１６，５１４．６１ ２００，９４８，１４４．２６ ５０．７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

２２１，８０８，５９０．３９ １４７，４４６，６３９．０５ ５０．４３

变动原因：

（

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的增加主要系报告期本公司计税收入增加所致。

（

２

）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系报告期本公司处置喜年中心和万商大厦两处房产所致。

（

３

）利润总额增加主要系报告期本公司处置喜年中心和万商大厦两处房产所致。

（

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主要系报告期本公司确认处置喜年中心和万商大厦两处房

产收益和天然气销售量增加。 公司

１－３

月天然气销售量为

２．９６

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

２．１４

亿立方米的增长

３８．３２％

，其中销售给电厂的天然气量为

５０７２

万立方米。

３．１．３

公司报告期内现金流量的构成情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８３，０５０，９４８．９５ ２４，３９８，１０２．０５ ２４０．４０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１，３４８，８９６，３１８．７６ ２，０３２，４２０，６９２．２０ －３３．６３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９８，６５８，８５６．２８ ７２，７７３，４１９．９４ ３５．５７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４，４４８，５０１．４６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所收到的现金净额

１３８，４１３，６１０．２０ ５３９，９３８．６７ ２５，５３５．０６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２３，２４５，４４２．２２ ３０８，４１１，４８１．００ －６０．０４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２４，４０２，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６４９，７８４，６２３．５８ １，３５７，４７４，１５４．８３ －５２．１３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１４

变动原因：

（

１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主要系报告期本公司收到南山区政府老区改造费用、子

公司梧州深燃收回代垫款项及处置龙岗宏兴苑房产收到保证金所致。

（

２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华安公司采购液化石油气减少所致。

（

３

）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

４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公司之子公司华安公司质押定期存款利息增加所

致。

（

５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到的现金净额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喜年中心

和万商大厦两处房产所致。

（

６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本公司之子公司华安公司开展以人民

币定期存款为质押取得美元贷款到期金额减少所致。

（

７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公司之子公司投资公司对外投资增加所致。

（

８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的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本公司到期贷款规模减少所致。

（

９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本公司偿还短期融资券规模减少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内控体系建设进展情况：

（

１

） 制定内控体系建设工作计划，厘定内控体系建设范围。 一季度，公司根据年度风险

评估的结果，在总结上年度工作基础上，明确了本年度内控体系建设涉及的公司主体和业务

流程。

（

２

）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内控体系建设工作效率。 公司完善了内控体系建设与评估

操作系统，将内控体系建设与评估的基础工作予以标准化、信息化、系统化，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１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承诺：

（

１

）自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起不在深圳及深圳以外的任何区域投资或经营与深圳燃气相同或相近的业

务，不与深圳燃气发生任何形式的同业竞争；

（

２

）

２０１１

年通过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而持有公司

３９

，

５２９

，

５００

股股票自公司非公开发行结

束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遵守上述承

诺，未发现违反上述承诺情况。

３．３．２

香港中华煤气投资有限公司及港华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１

）自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９

日起，不在深圳燃气业务或投资所在的同一区域投资或经营与其相同或相近的

业务，避免同业竞争。

（

２

）港华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通过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而持有公司

３６

，

３４１

，

２３５

股股票

自公司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报告期末，香港中华煤气投资有限公司及港华投资有限公司遵守上述承诺，未发现违反上述承

诺情况。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２０１２

年

末公司总股本

１９８

，

０４５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３６

？？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

２６９

，

３４１

，

２００．００

元，占

２０１２

年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为

５０．９７％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不进行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该预案尚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包德元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何亚民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静秋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海

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７１，３９１，７５６．３０ １８９，９１５，８７２．３８ －９．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６８，６１０，６０１．９４ ７９，１５２，９６６．１１ －１３．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６８，３２１，５２９．０２ ７５，０５３，５０８．４７ －８．９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５，１４２，３３０．４８ －１８，９００，１８５．５１ １８０．１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 ０．２０ －１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 ０．２０ －１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２７％ ４．０８％ －０．８１％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２，６７０，２６１，３１０．１５ ２，６３７，３１０，５７４．８４ １．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１３３，５５８，０６７．５１ ２，０６４，９４７，４６５．５７ ３．３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１２７，０５４．８０

主要为固定资产处置收益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主要有

：①

成大企办

［２０１２］

５

号文表彰奖励款

５０

万元

；

②

成财企

［２０１２］１３７

号文上

市奖励款

５０

万元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８１０，１００．００

主要为公司持有股票价格

下降导致公允价值变动损

失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８１０．９９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１，６９２．８７

合计

２８９，０７２．９２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５，８９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何亚民 境内自然人

３６．２１％

１４５，１９９，

９９９

１４５，１９９，９９９

何佳 境内自然人

３５．０１％

１４０，４００，

０００

１４０，４００，０００

魏勇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９６％ ７２，０００，０００ ５４，０００，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宝

盈泛沿海区域增长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４％ ２，５７１，９５３ ０

张乔龙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０％ ２，４００，００１ ０

姚强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７４３，７８６ ０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１８％ ７３１，６８９ ０

宝盈鸿利收益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１６％ ６４４，９１６ ０

曾洪兰 境内自然人

０．０８％ ３３７，５３９ ０

陈训菊 境内自然人

０．０７％ ２７９，６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魏勇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７１，９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张乔龙

２，４００，０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姚强

７４３，７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７３１，６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宝盈鸿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６４４，９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曾洪兰

３３７，５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陈训菊

２７９，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曾洪强

２７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２２３，０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

中国工商银行

－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宝盈鸿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同属于宝盈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管理

。

除上述关系外

，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

，

以及前十名无

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１０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

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报告期内变动较大的资产和负债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变动额 同比增减

（％）

１

应收票据

１０９，２７５，８７２．９４ ８３，１８４，１００．００ ２６，０９１，７７２．９４ ３１．３７％

２

预付款项

２８，０２８，５９１．５６ １５，９９７，５７７．２３ １２，０３１，０１４．３３ ７５．２１％

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１６７，３３０．５９ １３，５７８，８９８．１７ －９，４１１，５６７．５８ －６９．３１％

４

其他应付款

３，７９５，５９１．１４ ２，３４９，３６１．４５ １，４４６，２２９．６９ ６１．５６％

变动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

１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２６

，

０９１

，

７７２．９４

元，增长

３１．３７％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部分客户

采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货款所致。

（

２

）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１２

，

０３１

，

０１４．３３

元，增长

７５．２１％

，主要系本报告期预付材料款增加

所致。

（

３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９

，

４１１

，

５６７．５８

元，下降

６９．３１％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支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年终奖及

２０１２

年留存绩效工资所致。

（

４

）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１

，

４４６

，

２２９．６９

元，增长

６１．５６％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应付运输费

增加所致。

（二）报告期内变动较大的损益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１

管理费用

９，８６６，２３９．１１ １４，１４０，５１６．６０ －４，２７４，２７７．４９ －３０．２３

２

资产减值损失

－８８０，５４９．３４ － －８８０，５４９．３４

不适用

３

营业外收入

１，１３０，８６５．７９ ４，８５０，４０８．０９ －３，７１９，５４２．３０ －７６．６９％

变动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

１

）管理费用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

，

２７４

，

２７７．４９

元，下降

３０．２３％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会务费、印

花税等同比下降所致；

（

２

）资产减值损失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的变化，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收回部分以前年度的应收账款，

按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本报告期转回已计提的坏账损失所致；

（

３

）营业外收入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

，

７１９

，

５４２．３０

元，下降

７６．６９％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获得政

府奖励与其他补助减少所致。

（三）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项目分析

序

号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额 增减比例

（％）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５，１４２，３３０．４８ －１８，９００，１８５．５１ ３４，０４２，５１５．９９ １８０．１２％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９，２８６，６６６．２７ －１４，２９３，９２０．５９ ５，００７，２５４．３２ ３５．０３％

变动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４

，

０４２

，

５１５．９９

元，增加

１８０．１２％

，主要有以下两

个方面：

ａ

本报告期票据贴现，使现金流入增加；

ｂ

本报告期支付的投标保证金、运输费、差旅费比上年同

期减少。

（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５

，

００７

，

２５４．３２

元，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定期存单利息比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持续到报告期内的重大诉讼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第五节 重要事项之（一）”

截止本报告日，持续到报告期内的重大诉讼案件尚无最新进展。 其概述见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

陕西声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公司向其提供的

配套减速机损坏导致停产

、

水泥粉磨系统电耗超标为由提

起诉讼

，

要求向其赔偿配套减速机损坏停产损失

３４９．３８

万

元

，

系统电耗超标损失

７５４．５８

万元

，

诉讼合计金额

１，１０３．９６

万元

；

并要求公司承担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

。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

重庆润江环保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延期交货及

设备故障致使停机造成损失为由提起诉讼

，

诉讼赔偿金额

合计

３，８７７

万元

，

并要求公司承担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

。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

当事人孙晓峰以专利行政纠纷为由提起诉讼

，

本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２９

日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无

－ － －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无 无

－ － －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公司控股股东

、

实

际控制人何亚民

及其一致行动人

何佳持股锁定承

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

份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３６

个月

报告期内

严格履行

所作出的

相关承诺

公司股东魏勇

、

张

乔龙持股锁定承

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

份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１２

个月

承诺期限

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６

日

，

报

告期内严

格履行所

作出的相

关承诺

公司董事长何亚

民

，

董事何佳

，

董

事

、

高级管理人员

魏勇持股锁定承

诺

在其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

，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

，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

内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所持

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

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自作出

承诺之

日起

，

长

期

报告期内

严格履行

所作出的

相关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

实

际控制人何亚民

及其一致行动人

何佳

、

股东魏勇分

别向公司出具了

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

承诺不以任何形式

（

包括但不

限于单独经营

、

通过合资经营

或拥有另一家公司或企业的股

份及其他权益

）

直接或间接从

事与公司相同或相近

、

对公司

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

务

，

保证不进行其他任何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活

动

；

并同时承诺如果违反关于

＂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愿意

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

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自作出

承诺之

日起

，

长

期

报告期内

严格履行

所作出的

相关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

业竞争和关联交

易问题作出承诺

是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上述承诺事项均正常履行

。

四、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

－２０％

至

１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

元

）

１６，０７２

至

２２，０９９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２０，０９０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

，

公司预计主要产品

销售收入可能存在一定幅度的变动

，

致使净利润

可能出现以上的变动幅度

。

五、上市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

品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

股数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数量

（

股

）

期末

持股

比例

（％）

期末账面值

（

元

）

报告期损益

（

元

）

会

计

核

算

科

目

股份

来源

股票

６０１０８８

中国神华

１１，６５９，８４０．００ １６７，０００ １６７，０００ ３，６３７，２６０．００ －５９６，１９０．００

新股

申购

股票

６０１６０１

中国太保

１，２３０，００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 ７４９，８９０．００ －１７２，６１０．００

新股

申购

股票

６０１８５７

中国石油

１，９７０，６００．００ １１８，０００ １１８，０００ １，０２５，４２０．００ －４１，３００．００

新股

申购

合计

１４，８６０，４４０．００ ３２６，０００ －－ ３２６，０００ －－ ５，４１２，５７０．００ －８１０，１００．００ －－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２００８

年，为提高公司货币资金的使用效率，经执行董事批准，公司利用部分资金进行新股申购，中签

中国神华、中国石油和中国太保等股票，并持有至报告期，相应会计上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理。 为此，

公司经营管理层将在适当的时期择机卖出。

报告期内，公司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亦未买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何亚民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

2013年4月23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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